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重要提示：

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正常业务，不构成对关联方重大依赖，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。

关联交易概述

2023年12月12日，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沪农商村镇银行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人宋某存款类关联交易金额200万元，存期为一年，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1%以上，构成本公司银保监定义的重大关联交易。

上述议案经本公司董事会有效表决票全票通过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以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上述关联交易在本公司风险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后，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批。

关联方介绍

宋某为我行部门负责人配偶，纳入关联方进行管理。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，交易定价不优于本公司

现有存款类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。

特此公告。

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12月28日
